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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　函
地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
聯絡人：曾黛如
電話：02-27377571
傳真：02-27377924

受文者：國立政治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8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臺會綜三字第102005538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（102D2017453.DOC，102D2017454.DOC）（102D2017453.DOC、

102D2017454.DOC，共2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本會「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（產學大聯盟）」，自即日

起受理申請，申請機構須於102年10月18日（星期五）下

午5時前將計畫構想申請書備函送達本會，逾期送達者，

不予受理，詳如說明，請　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會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試行要點規定辦理，申

請機構及申請人務必先行詳閱各項規定。

二、旨揭計畫由本會為單一收件窗口，申請機構應於公告受理

期間向本會提出計畫構想申請書一式六份及光碟片於收件

截止日期前，由申請人任職機構函送本會。

三、申請機構（即計畫執行機構）、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

資格，需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。

四、計畫徵求重點：由企業籌組聯盟訂定研究議題，洽特定申

請機構組成團隊進行研究，計畫構想書必須由申請機構提

出。

五、本計畫執行期間最多為五年。

六、本計畫屬國科會「產學案」計畫之數量管制範圍，專案核

定通過後，將列為主持人執行之計畫件數，而共同主持人

將不計執行件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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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計畫構想書未通過或計畫書申請案未獲核定補助者，不得

提出申覆。

八、檢附「本會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試行要點」及「前

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構想書」各一份。

正本：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（共290單位）

副本：經濟部(含附件)、本會企劃處、自然處、工程處、生物處、人文處、科教處、綜

合處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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